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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1依據：本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依據本會憲章 105.06及 108.02條文訂定之。 

320.02目的：本會為健全會員會籍管理，嚴密組織起見，訂定本辦法。 

320.03適用範圍 

320.03.01 有關會員入會、出會、移轉、除名、處分、解散及會籍管理之處理細

則事項。 

320.03.02本會之會員包含各國家總會(區總會)、地方單元會及其會員。 

320.04入會 

320.04.01本辦法所稱會籍，係指依本辦法入會，並得有會員證納入本會組織者，

各國家總會(區總會)為管理會員之會籍，得自發會員證。 

320.04.02認同本會宗旨與信念，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須向所在地之本會地

方單元會辦理下列手續： 

320.04.02.1填寫會員入會申請書。 (詳附件一) 

320.04.02.2填寫會員資料表一式二份，一式送國家總會(區總會)存查(應將電子

檔轉陳本會會籍管理處登錄存查並作為發證依據)，一式留存地方

單元會，遇有會員異動時，隨同會員移轉其他地方單元會。 

320.04.02.3各地方單元會會員入會申請相關規定，由各國家總會(區總會)訂定

之。 

320.04.03 資格審查 

320.04.03.1地方單元會審查入會資格合格及資料表無誤，並提經該地方單元

會理事會議審議通過後，應向新會員收取入會費，入會費金額由

各國家總會(區總會)及地方單元會自行訂定之。 

320.04.03.2地方單元會將會員入會申請書、會員資料表及入會收據憑證，收

集彙整後於每年 5月 1日及 10月 1日呈報國家總會(區總會)核

備，國家總會(區總會)將全體會員資料造冊，於每年繳納常年會

費時，送交本會會籍管理處審閱登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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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4.03.3新入會人員之會員證於理事會核准入會後，填具會員證申請表格

送交各國家總會(區總會)後，應將電子檔轉陳本會會籍管理處登

錄存查並作為發證依據。 

320.05出會 

320.05.01會員合於規定必須出會者，經地方單元會理事會議審議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即由地方單元會三十日內填寫會籍異動表，寄送國

家總會(區總會)核備，應將電子檔轉陳本會會籍管理處存查並作為

出會依據。 

320.05.02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320.05.02.1死亡。 

320.05.02.2喪失會員資格者。  

320.05.02.3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320.06移轉 

320.06.01會員會籍之移轉，在原會籍之理事會書面提出申請，經原會籍理事

半數以上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同意後，函文至欲轉入之其他地方

單元會。 

320.06.02轉入之地方單元會收到公文後，經理事會理事半數以上出席，出席

理事過半數同意後，轉入該地方單元會之正式會員。 

320.06.03會員會齡資格及其他移轉辦法，由各地方單元會自行訂定之。 

320.06.04會員移轉後，由轉入之地方單元會按月填寫會籍異動表，寄送國家

總會(區總會)核備，應將電子檔轉陳本會會籍管理處存查並作為移

轉依據。  (詳附件二) 

320.06.05會員會籍移轉異動時，其會費之結算與移轉，應以會員會籍移轉之

日為結算日，計算會費移轉金額，依移入該地方單元會至移出該地

方單元會期間按比例計算，若有異議時則由移出、入之地方單元會

雙方協議方式處理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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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7除名 

320.07.01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或致危害團

體情節重大者，得經地方單元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並呈報國家總會(區總會)及主管機關備案，應將電子檔轉陳本會會籍

管理處存查並作為除名依據。 

320.07.02會員除名者，並由會籍會註銷其會籍，若會員領有會員證，應繳還 

會員證。 

320.08處分 

320.08.01國家總會(區總會)或地方單元會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本

會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終止其會籍及團體標章等授權。 

320.08.02終止國家總會(區總會)或地方單元會會籍或處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會籍管理處簽報理事會，經理事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議決，並經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二分之一出席，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320.08.02.1不繳費或不履行其他財務上義務者。 

320.08.02.2不運作會務致喪失會務功能者。 

320.08.02.3其他具體事由之懲戒。 

320.08.02.4特殊會籍事務(含本辦法規定之處分、終止會籍及解散情形)。 

320.09解散 

  國家總會(區總會)或地方單元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散，解散後應將電 

    子檔轉陳本會會籍管理處存查並作為解散依據：  

  320.09.01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  

  320.09.02破產者。  

  320.09.03合併或分立者。  

320.09.04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者。  

320.09.05經其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解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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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會籍管理 

320.10.01 本會會員及會員代表之增減狀況及變更情形，均詳實登錄統計，並

於每年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320.10.02所有會籍管理表報由本會統一制訂印發，各級經辦人應依照規定填

報月報及年報，分別報送本會或有關單位及主管機關等備查。 

320.10.03會籍資料管理及校正 

320.10.03.1會員會籍資料異動隨時更改。 

320.10.03.2每年6月國家總會(區總會)辦理資料總校正一次，校正後之會籍資

料提理事會通過並印成名錄，於會員大會時分發地方單元會，以

利會員相互聯繫。 

320.10.04各地區新成立地方單元會，國家總會(區總會)呈報本會，由本會提

供新地方單元會「分會編碼」序號使用。 

320.10.05本會為加強會員會籍管理，於每年年度經常會費繳納截止後， 各

國家總會(區總會)應登載於該會網站上，刊載會員資料，登載之

資料應與繳納本會會費會員資料相同，以確保會員權益。 

320.10.06會籍編號管理 

320.10.06.1 保管人：會員會籍編號之保管人為本會及各地方單元會祕書

處，年度交接時應列入移交。 

320.10.06.2 被授權人：經本會理事會決議授權，允許使用本會團體標章之

會員，必須嚴格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管理會員會籍編號。 

320.11編碼原則 

320.11.01本會編訂之國家總會(區總會)及地方單元會，會籍碼以成立先後遞增

排序，若不運作亦不銷號，新會成立繼續以流水號遞增排序登錄，以

本會秘書處書面登錄經理事會通過授予各地方單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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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02 編碼組成為由國際傑人會簡稱+國家總會(區總會)+分區代碼+及地方

單元會編碼+會員編碼等共同組成。 

320.11.03地方單元會之會員會籍編號，前四碼為入會(○○○)西元年號，後 

二碼為入會當年度在地方單元會的入會時間順序編號，由創會長開 

始以 01登錄，以此類推，例如：1990-01、2013-47。 

320.11.04編碼說明 

以成立先後以流水號遞增排序，依現行組織圖編碼如附表。 

320.11.04.1 國際傑人會：DCS 

320.11.04.2 國家總會(區總會)：01… 

320.11.04.3 分區代碼：01、A1… 

320.11.04.4地方單元會：01… 

320.11.05編碼範例 

320.11.05.1 中華民國總會台中市會金○○創會長：

DCS-01-3-01-1968-01 

320.11.05.2 中華民國總會台中市會廖○○會友： 

DCS-01-3-01-1968-03 

            320.11.05.3 印尼雅加達國際傑人會李○○創會長： 

                       DCS-10-I2-1-2019-01 

  320.11.06會員因故除名及出會時並不銷號，但應停止使用該會員會籍編號。 

320.11.07會員因故移轉者並不銷號，且繼續使用該會員會籍編號。 

320.11.08新會友入會繼續以當年度流水號由 01順序登錄，會員休會除保留會

籍外，比照上述新會友入會之規定登錄。 

320.11.09 會員加入二個以上之地方單元會者，其會員會籍編號，仍使用首次

入會之會籍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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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10已成立國家總會(區總會)區域內不足三個地方單元會，或尚未成立地

方單元會之國家總會(區總會)，會員會籍編碼仍授予國家總會(區總

會)碼及第一地方單元會碼，其會員編碼依規定處理。 

320.11.11尚未成立國家總會(區總會)之地方單元會，會員會籍編碼仍授予國家

總會(區總會)碼及第一地方單元會碼，其會員編碼依規定處理。 

320.12本辦法頒布實施後，會員應恪遵會籍移轉辦法。 

320.13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2015/08/09  2015年第 3次理事會通過 

2016/01/01  公布施行 

2021/04/18  2021年第 3次理事會通過 

 

 

 

 

 


